氮磷及复合肥采购合同

出卖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地点：北京市西城区
买受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见证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时间：     年 月 日
第一条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国家化肥商业储备氮磷及复合肥建储采购竞拍交易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交易办法》”）及相关公告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合同，委托全国棉花交易市场见证（以下简称“交易市场”）。
第二条 产品名称、品牌、规格型号、交货地点、单价、数量及金额：
	[bookmark: _GoBack]产品名称
	品牌 
	等级
	总氮含量
	规格
	包装
	到货单价
（元/吨，含税）
	数量（吨）
	货款金额
（元，含税）

	尿素
	丰喜
	优等品
	≥46%
	小颗粒
	50kg
	2000
	40
	80000

	货款金额（含税大写）
	
	货款流转方式
	

	不含税货款（元）
	
	税额（元）
	

	交货地点
		山东省XX市XXXXXXX	
	交货时间
	现货/预购（11月）

	备注
	


第三条 质量标准和验收方法：按GB/T 2440-2017执行，并按照《交易办法》要求验收。
第四条 履约保证金、货款支付时限及流转方式：按照《交易办法》执行，以电汇方式结算。
第五条 买方须将货款汇至以下账户：
收款单位：
开户银行：
银行账号：
第六条 交货及运输方式：按照《《交易办法》执行。
第七条 违约责任：按照《交易办法》执行。
第八条 买卖双方对本合同任何修改，须协商一致并由交易市场备案或见证。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由买卖双方协商并签署书面补充协议。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如本合同内容与补充协议内容不一致的，以补充协议为准；如补充协议内容与《交易办法》相冲突，以《交易办法》为准。
第九条 本合同其他未列事项按《交易办法》及交易市场通过官网发布的有关公告有关规定执行。如本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，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，可由交易市场、全国农资保供平台协调解决；协商或调解不成，任一方均可向本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第十条 买卖双方通过交易市场系统成交后，本合同生效。本合同一式三份，由交易市场给出唯一编号，出卖人、买受人各一份，交易市场见证一份。本合同传真件、扫描件、电子印章件与原件具同等法律效力。
第十一条 反商业贿赂条款：出卖人和买受人双方承诺，为达成及/或履行本合同，双方及其关联方的董事、管理人员、雇员、代理人或顾问不曾也不会违反任何相关的法律法规，向任何政府官员、本协议对方、任何相关第三方及其关联方的董事、管理人员、雇员、代理人或者顾问在内的任何有关人员直接或间接地提供资金、礼品或其他任何有价物品、服务，或者从事任何其他贿赂行为。
 （以下无正文）
出卖人(章)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买受人(章):
地址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国棉花交易市场
业务联系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业务联系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见证（章）：
电话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:
开户银行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开户银行:
联行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行号：
银行账号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银行账号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
